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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防護──保護令部分撤回淺析

⽂:蘇奕全（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2-12-09

本⽂

⼀、簡介保護令

⺠事保護令分為三類：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1]。

通常保護令之內容規定於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1⾄13款 [2]，⽽在實務運作上已經有表格化的範例，
亦即可以⽤勾選的⽅式去聲請，對於⼀般⼈⽽⾔已屬便利。

⽽保護令的核准、變更或失效，原則上還是須要經過法院審理[3]，然後裁定保護令的內容與執⾏⽅式，同法第
14條之規定即為依據，現⾏實務運作上，會因應個案的情狀，依照同法第16條之規定核發暫時或是緊急保護
令，然不論何者還是會進⼊通常保護令的審理程序[4]。

⽽⽬前法院審理實務上多是以同法第14條第1項第1、第2與第4款的內容為基本架構，先⾏保護聲請⼈不再受
到⽴即性的傷害：禁⽌相對⼈對於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禁⽌相
對⼈對於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必要
之聯絡⾏為。命相對⼈遠離下列場所特定距離：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住居
所、學校、⼯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之特定場所。

違反保護令有相關的刑事責任，此可參照同法第61條違反保護令罪[5]⾃明，因此保護令通常確實能夠有嚇阻
相對⼈的功效。且實務運作上賦予警察機關相對應的處理權限，參照同法第48條警察必要保護⽅法[6]。因此
遇有這樣的案件不論是在聲請的前後，聲請⼈通常能夠得到確實、完善與迅速的保護。

⼆、撤回保護令的聲請

保護令的撤回規定於家庭暴⼒防治法第16條第6項，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核發時起⽣效，於聲請⼈撤回
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法院審理終結核發通常保護令或駁回聲請時失其效⼒[7]。⾄於能否⼀部撤回保護令聲請，
答案應屬肯定。

實務上允許撤回部分聲請的內容，例如：針對聲請的內容有禁⽌施暴、令遷出住所、遠離特定場所⼀定距離
等，撤回遠離特定場所⼀定距離之部分。

在聲請到法院核准與否的期間，聲請⼈得取決⾃⾝意思來撤回、變更內容。撤回相對來說較不具備急迫危險
性，因此撤回的⽅式，原則以書⾯向法院請求，保護令撤回，不同於當初聲請可依同法第12條第1項但書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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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被害⼈有受家庭暴⼒之急迫危險者，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以⾔詞、電信傳
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式聲請緊急保護令，並得於夜間或休息⽇為之[8]。

三、法院核發保護令後，當事⼈或被害⼈可以申請撤銷保護令

保護令核發後，也可能產⽣在聲請時與⽇後情事有變更的情況，從⽽同法第15條第2項規定，通常保護令失效
前，法院得依當事⼈或被害⼈之聲請撤銷、變更或延⻑之。延⻑保護令之聲請，每次延⻑期間為2年以下。

四、結語

保護令的聲請往往只是紛爭的開端，但是不先確保⼈⾝的安全也確實沒有再討論⽇後的可能性，因此上述相關
的程序，有時候只是在爭取⼀⽅冷靜的時間，畢竟衝動的情緒無法維持太久，激情過後還是必須冷靜處理⾃⼰
的家務事。

註腳
   家庭暴⼒防治法第9條。[1]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
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
⼀、禁⽌相對⼈對於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
⼆、禁⽌相對⼈對於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
信或其他⾮必要之聯絡⾏為。
三、命相對⼈遷出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住居所；必要時，並得禁⽌相對
⼈就該不動產為使⽤、收益或處分⾏為。
四、命相對⼈遠離下列場所特定距離：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住居所、學
校、⼯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之特定場所。
五、定汽⾞、機⾞及其他個⼈⽣活上、職業上或教育上必需品之使⽤權；必要時，並得命交付之。
六、定暫時對未成年⼦⼥權利義務之⾏使或負擔，由當事⼈之⼀⽅或雙⽅共同任之、⾏使或負擔之內容及
⽅法；必要時，並得命交付⼦⼥。
七、定相對⼈對未成年⼦⼥會⾯交往之時間、地點及⽅式；必要時，並得禁⽌會⾯交往。
⼋、命相對⼈給付被害⼈住居所之租⾦或被害⼈及其未成年⼦⼥之扶養費。
九、命相對⼈交付被害⼈或特定家庭成員之醫療、輔導、庇護所或財物損害等費⽤。
⼗、命相對⼈完成加害⼈處遇計畫。
⼗⼀、命相對⼈負擔相當之律師費⽤。
⼗⼆、禁⽌相對⼈查閱被害⼈及受其暫時監護之未成年⼦⼥戶籍、學籍、所得來源相關資訊。
⼗三、命其他保護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必要命令。」

[2]

   通常保護令需要經過審理，⽽暫時保護令與緊急保護令得不經過審理程序（家庭暴⼒防治法第16條第1項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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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保護令，撤回，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

   家庭暴⼒防治法第16條第5項。[4]

   家庭暴⼒防治法第61條：「違反法院依第⼗四條第⼀項、第⼗六條第三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
稱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禁⽌實施家庭暴⼒
。⼆、禁⽌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必要之聯絡⾏為。三、遷出住居所。四、遠離住居所
、⼯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五、完成加害⼈處遇計畫。」

[5]

   家庭暴⼒防治法第48條：「I 警察⼈員處理家庭暴⼒案件，必要時應採取下列⽅法保護被害⼈及防⽌家庭
暴⼒之發⽣：
⼀、於法院核發緊急保護令前，在被害⼈住居所守護或採取其他保護被害⼈或其家庭成員之必要安全措施
。
⼆、保護被害⼈及其⼦⼥⾄庇護所或醫療機構。
三、告知被害⼈其得⾏使之權利、救濟途徑及服務措施。
四、查訪並告誡相對⼈。
五、訪查被害⼈及其家庭成員，並提供必要之安全措施。II 警察⼈員處理家庭暴⼒案件，應製作書⾯紀錄
；其格式，由中央警政主管機關定之。」

[6]

   家庭暴⼒防治法第16條第6項：「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核發時起⽣效，於聲請⼈撤回通常保護令之
聲請、法院審理終結核發通常保護令或駁回聲請時失其效⼒。」

[7]

   家庭暴⼒防治法第12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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